
铜路长办〔2024〕2号
 
 
 
重庆市铜梁区总路长办公室
关于开展2024年二季度农村公路“路长制”
工作考核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重庆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渝交管养〔2019〕55号）、《铜梁区实施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方案》（〔2022〕-12）的要求。铜梁区总路长办公室决定，开展2024年第一季度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考核，现通知如下：
一、考核时间
2024年8月5日至8月20日（具体考核时间由联络人另行通知）。
二、考核内容
    （一）“路长制”机构成立、人员责任落实、规范制度建设、路长履职情况等。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主体责任落实，养护工作机制运行，养护任务的执行和落实（准备2024年第一季度自查总结）。
[bookmark: _GoBack]（二）农村公路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工作机制、制定年度养护计划、养护资金管理、公路管护公益性开发、农村公路路况评定、养护月报、公路灾毁系统运行、公路应急保障体系、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路域管理、路田分家和路宅分家、爱路护路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制度制定。
（三）农村公路养护：公路巡查、日常保养和小修、养护工程计划及实施情况、路面灌缝、完善公路护栏、“路长制”公示牌、养护公示牌、警示、指示、指路标牌设置情况、公路沿线路容路貌、美化绿化。
三、考核方式
采取座谈交流、查阅资料、实地检查的方式进行。对“路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和公路养护内业、外业两个方面进行评分（见考核评分表）。
四、考核结果运用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考核结果，区总路长办公室将与项目计划、养护资金安排挂钩。
五、相关要求
（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以这次检查为契机，持续推进“路长制”工作机制的运行，总结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的经验，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今年各级对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具体要求和区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具体任务，规范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促进农村公路可持续健康发展。请各镇（街道）按照本次检查的总体要求，充分做好迎检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请各单位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市委“八严禁”、“十二不准”要求，按照“廉洁自律、一切从简”的原则做好检查工作。检查单位任何情况不准向受检单位透露评分情况，不准向受检单位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和检查无关的公务活动，不准接受受检单位赠送的任何礼品，不准参加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特此通知
 
附件：1.铜梁区2024年第一季度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考核分组表
          2.铜梁区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考核评分表
 
​ 
重庆市铜梁区总路长办公室（代章）
2024年8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铜梁区2024年第二季度农村公路“路长制”
工作考核分组表
 
	组别
	组长
	成 员
	受检镇街
	联络员

	第一组
	刘国勇
	粟健
陈奎
	侣俸镇 平滩镇
双山镇 小林镇
 土桥镇 东城街道
南城街道         
	粟健18996056486

	第二组
	李永忠
	刘春来  李明华
	福果镇 围龙镇
西河镇 大庙镇  
华兴镇 安溪镇 
永嘉镇
	刘春来18983711616

	第三组
	杨继军
	李  兴红 杨清模
	太平镇 安居镇 
少云镇 高楼镇       维新镇 白羊镇
巴川街道
	李兴红18996180921

	第四组
	程天黎
	李涌  屈仁刚
	蒲吕街道 旧县街道庆隆镇 水口镇 
二坪镇 虎峰镇 
石鱼镇
	李涌15223461113


          
 
         
        
 
 
附件2
2024年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考核评分表
受检单位：                                         线路名称：
	考核
项目
	考核要求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备注

	一、成立机构
（10分）
	1、落实专人负责路长制工作；确定路长制工作联络人；设立路长制办公室并挂牌；设一室多用或公用固定办公场所。
	4
	发现1项未落实的扣1分。
	 
	 

	
	2、各条路的路长和责任明确到人，人员变动及时上报路长办。
	3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3、各条路的路长制公示牌设立规范到位。
	3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二、规范制
度建设
（10分）
	4、制订辖区路长制落实方案，成立“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3
	未制订方案的扣2分，未成立领导小组的扣1分，未设办公室的扣1分。
	 
	 

	
	5、各公路养护组、镇级路长办、道路管护队制度规范建立并上墙。
	2
	发现1处扣1分，扣完为止。
	 
	 

	
	6、建立养护巡查制度、公路应急预案制度；对下一级路长考核制度。
	3
	发现1处扣1分，扣完为止。
	 
	 

	
	7、建立并完善辖区内乡、村道路、桥档案。
	2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三、路长履
职情况
（15分）
	8、召开路长会议，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2
	按频次召开路长制工作会议，未达频次每次扣1分；未解决实际问题每次扣0.5分，含征迁工作。
	 
	 

	
	9、路长巡查道路，并做好巡查记录。
	3
	路长按规定频次开展巡路，发现未达频次每次扣1分；发现巡查记录不全每次扣0.5分。
	 
	 

	
	10、汛期或重大节会等重点时段应急处置到位。
	2
	处置不到位酌情扣分。
	 
	 

	
	11、道路隐患及时组织修复。
	3
	未组织修复每处扣0.5分。
	 
	 

	
	12、及时落实上级路长交办任务督办事项并及时整改回复，按时参加路长工作会议。
	3
	每延时办理1次交办任务的扣0.5分；未按时参加路长工作会议的，扣0.5分，扣完为止。
	 
	 

	
	13、群众投诉处理情况
	2
	每延时办理1次群众投诉的，扣0.5分；发生1次负面新闻曝光的，扣2分
	 
	 

	四、路长办日常工作
（15分）
	14、做好专管员的管理、考核，做好养护工人（含公益性岗位）工资发放等工作。
	3
	落实不到位的每项扣0.5分。
	 
	 

	
	15、编制乡、村道养护计划，经区交通局审定后实施。
	3
	未落实的此项不得分。
	 
	 

	
	16、对下一级路长进行考评。
	3
	每季度不少于1次。每少1次扣1分。
	 
	 

	
	17、汛期或重大节会要进行值班，并每天巡查。
	3
	每少1次扣0.5分。
	 
	 

	
	18、收集灾毁信息，发现道路隐患及时上报并有效处置。
	3
	未及时上报每处扣0.5分。
	 
	 

	五、养护及管理工作成效
（36分）
	19、路面：保持整洁，无堆积物，无坑槽。
	4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20、边沟：保持排水畅通，无杂物杂草。
	4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21、桥梁：保持桥面清洁、泄水孔通畅。
	4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22、涵洞：保持排水正常，无堵塞现象。
	4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23、安全防护设施：安全防护栏、警示桩、防撞墙、防撞墩等安全防护设施保持完好，周边环境
安全保障措施到位。
	4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24、标志标牌：急弯陡坡、临崖临水等公路沿线标志标牌保持完好，养护作业规范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上路作业穿戴标志服。
	4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25、路产路权维护：及时依法制止损坏公路及附属设施的违法行为，对公路安保设施损坏情况及时上报并有效处置。
	4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26、路容路貌：公路通行平整适度，边沟以外无白色垃圾、无杂草杂物，路口搭建规范。
	4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27、公路绿化：公路行道树、绿化带要经常修枝整修、清除杂草、保持整洁，冬季要刷白。
	4
	发现1处扣0.5分，扣完为止。
	 
	 

	六、养护资金（9分）
	28、同级财政预算养护经费应全额用于日常养护开展和养护工程实施。
	9
	发现一次扣减、截留、挪用公路专项经费的情况，该项记0分
	 
	 

	七、评价得分
(5分)
	29、积极配合区路长办开展路长制的各项工作。
	5
	视对路长制工作的配合程度综合评分。
	 
	 

	八、加减分项（年终）
	30、工作有创新，“路长制”工作成效显著，受到区级以上领导批示表扬的。
	 
	部级领导批示、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加3分，区委区政府领导批示加2分。
	 
	 

	
	31、路长制工作信息。
	 
	工作信息在市级以上政府网站、新闻媒体上录用1条加1分，被区级录用1条加1分。
	 
	 

	
	32、在路长制工作会议中发言的。
	 
	每次加1分
	 
	 

	
	33、因地制宜打造道路交通节点及驿站，打造美丽示范路，美化亮化路域环境。
	 
	每打造一处加1分。
	 
	 

	
	在“四好农村路”市级示范镇、市级最美路长、市区级最美农村路等创建活动中积极申报材料，且材料完整齐全符合要求的。
	 
	每项加2分
	 
	 

	
	34、创建“四好农村路”市级示范镇。
	 
	建成加5分
	 
	 

	
	35、被评为市级、区级最美农村路。
	 
	市级加5分，区级加2分
	 
	 

	
	36、被评为市级最美路长。
	 
	加5分
	 
	 

	
	37、被区级路长办通报批评的。
	 
	每次扣1分
	 
	 

	合 计
	 
	 
	 
	 
	 


参检人员：                                                   年    月   日
 
 

